南臺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認可作業推動小組設置要點
民國114年3月14日校教評會議通過

一、南臺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自我提升教師資格審定作業品質，以保障教師權益、推廣多元升等及強化教師資格審查機制，依「專科以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認可及輔導作業要點」之規定，設立本校教師資格審查認可作業推動小組(以下簡稱推動小組)，並訂定本校「教師資格審查認可作業推動小組設置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
二、推動小組任務如下:
(一)審視本校教師資格審查作業相關規章。
(二)督導本校教師資格審查作業品質與落實運作機制。
(三)教師資格審查申訴救濟案之檢討與改善作業。
(四)審議教育部訪視本校教師資格審查認可作業之自評報告書。
(五)其他與教師資格審查認可作業相關事務。
三、推動小組採任務編組，成員如下：
(一)當然委員：由督導副校長、教務長、研發長、人事室主任、稽核室主任、各學院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任。
(二)遴選委員：2名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授擔任，由校長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遴聘之。
推動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一年，督導副校長為召集人並任會議主席，相關行政作業由人事室承辦執行。
四、推動小組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為原則，召集人不克主持會議時，應指定委員一人代理。委員不克出席會議時，得另指派人員出席代理；遴選委員之代理為未兼行政職務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教授委員。
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得為之，票數相同時由主席裁決之。
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或相關單位、人員列席。
五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「專科以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認可及輔導作業要點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六、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